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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工伤

不能胜任工作，能否解雇员工

我入职一家公司， 签

约 3 年 ， 试用期是 3 个

月。

我在试用期内考核都

是合格的， 此后的工作也

较为顺利。

但是后来公司发生了

人员变动， 涉及高层领导

以及我所在部门的领导。

新领导来了之后， 对我的

工作有诸多不满， 为此我

和多位领导的关系也处得

很不好。

最近公司以我不能胜

任工作为由， 要求我离岗

进行培训。

请问律师， 经过培训

之后， 公司是否就能以我

不胜任工作为由， 解除和

我的合同？

———杨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

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一）》

第四十四条， “因用人单

位作出的开除、 除名、 辞

退、 解除劳动合同、 减少

劳动报酬、 计算劳动者工

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

动争议， 用人单位负举证

责任”。

公司如果要主张你无

法胜任工作， 并且经培训

后仍不能胜任工作， 并且

以此为理由解除与你之间

的劳动合同， 那么公司应

就解除劳动关系的合法性

进行举证。

具体来说， 公司首先

需要证明你不能胜任工

作， 其次需要证明已经对

你进行了培训， 最后还要

证明经过培训之后， 你仍

旧不能胜任工作。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 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

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

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

工资后 ， 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 （一） 劳动者患病或者

非因工负伤， 在规定的医疗

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 也

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

排的工作的； （二） 劳动者

不能胜任工作， 经过培训或

者调整工作岗位， 仍不能胜

任工作的； （三） 劳动合同

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

生重大变化， 致使劳动合同

无法履行， 经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协商， 未能就变更劳动

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也就是说， 即便证据和

理由都十分充分， 公司还必

须 “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

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

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 ”，

才能解除和你的劳动合同。

代表单位参赛， 受伤是否工伤

胡某是某集团下属公

司的工人。 在代表公司参

加集团举办的职工运动会

篮球比赛时， 因与他人发

生碰撞摔倒受伤， 经医院

诊断为股骨骨折。

请问律师， 胡某这种

情况可以认定为工伤吗？

———邹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根据 《工伤保险条

例》， “在工作时间和工

作场所内， 因工作原因受

到事故伤害的”。

而在认定 “工作时

间” “工作场所” “工作

原因” 时不能机械， 应当

作广义理解， 即只要是用

人单位从自身利益出发，

给职工安排或组织的与工

作或单位利益有关的各项

任务、 活动， 都可以视为

工作。

职工代表单位参加体

育比赛受伤， 可以视同职工

参加单位临时指派的一项工

作而受伤， 应视为因工作原

因所致。

国务院法制办对 《关于

职工参加单位组织的体育活

动受到伤害能否认定为工伤

的请示》 的复函明确指出：

作为单位的工作安排， 职工

参加体育训练活动而受到伤

害的， 应当依照 《工伤保险

条例》 第十四条第 （一） 项

的规定， 认定为工伤。

资料图片

我父亲早年曾经以朋

友张某的名义在外地买了

一处房产， 所有房款都是

我父亲支付的， 为此他们

订立一纸借名购房的协

议。

拿到房子之后， 出租

的收益由张某收取， 他和

我父亲各得一半的租金。

现在父亲年纪大了，

想要收回这处房产， 但张

某不承认这处房产是我父

亲的， 说当初是共同投资

购房。

请问律师， 我父亲该

如何要回这处房产？

———胡女士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借名买房” 是指房

屋实际出资人借用他人名

义购房， 并以他人名义登

记房屋所有权的行为。

你父亲作为房屋实际

出资人属于事实购房人或

称借名人， 你父亲的朋友

张某作为被借名人为登记

购房或称名义人。

《民法典》 第二百零

九条规定： “不动产物权

的设立、 变更、 转让和消

灭， 经依法登记， 发生效

力； 未经登记， 不发生效

力， 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

除外。 依法属于国家所有

的自然资源， 所有权可以

不登记。”

《民法典》 第二百十

六条规定： “不动产登记

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

据。 不动产登记簿由登记

机构管理”， 不动产登记簿

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依据，

即已经登记的不动产要以不

动产登记簿作为判断依据。

目前从法律角度来说，

房子依旧是张某名下的， 属

于张某所有。

你父亲要主张房屋的所

有权 ， 必须提供相应的证

据， 包括借名购房的协议、

出资证明等， 向法院起诉要

求确认对这处房产的所有

权。

法院会根据证据情况，

判断房屋是否的确应当归属

你的父亲所有。

如果法院判决房屋归你

父亲所有， 并且判决生效，

那么你父亲就可以凭借法院

的确权判决， 去办理房产的

登记手续。

早年借名买房， 应当如何确权

变更工作要求， 员工能否拒绝

我入职公司时， 合同约定是作为

A 区域的销售支持 。 最近 B 区域的

销售支持人员离职， 公司要求我同时

负责这两个区域。

但是这样一来， 我的工作强度将

大大提高 ， 因此我不同意公司的要

求。 但公司强行做了要求， 并表示如

果不服从可以自行离职。

请问律师， 我能否拒绝公司的要

求？

———赵小姐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劳动合同法 》 第三十一条规

定： “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劳动定

额标准， 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

者加班。”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五条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 可以变

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

劳动合同是明确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权利义务的书面协议， 未经变更， 双方

均应严格按照约定履行， 特别是涉及工

作时间等劳动定额标准的内容。

你们公司超出合理限度大幅增加你

的工作任务， 应视为变更劳动合同约定

的内容， 违反了关于 “协商一致” 变更

劳动合同的法律规定， 已构成变相强迫

劳动者加班。

因此， 你有权依法拒绝上述安排。

公司如果以你不服从工作安排为由解除

劳动合同， 不符合法律的规定， 构成违

法解除。

赵某和徐某合伙做生

意， 去年赵某从我这里进

货 4 次， 共欠我 10 万多

元货款， 没有欠条， 但有

收货的签收手续。 我多次

向赵某催收款项， 他总是

一拖再拖。

近期， 我对和赵某的

四次催收过程都进行了电

话录音， 他在电话中均不

否认欠款 10 万多元的事

实， 并说因为流动资金很

紧张， 外边也有很多客户

欠了他们的钱， 他要和合

伙人徐某商量怎么还款。

我提出让他和徐某先给我

写个欠条， 他答应后迟迟

没写。

后来我又通过电话找

到徐某， 徐某在电话中也

承认他和赵某合伙做生意

并欠我 10 万多元。

请问律师， 根据这些

证据， 我现在是否可以去

起诉他们要求还款？

———张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根据你所说的情况，

你首先应当查明赵某和徐

某是否确实存在合伙关

系， 如确系合伙关系， 你可

以用这些证据起诉， 要求他

们还款并承担连带还款责

任。

如果他们之间不存在合

伙关系， 你就只能向赵某一

人提出还款的要求， 因货物

是赵某签收的。

从债务的证据方面来

看， 对于货款你只有货物签

收记录， 还需要对于货款如

何计算等方面的记录。

如果赵某拒绝付款， 或

者主张已经支付了货款， 那

么他也需要进行相应的举

证。

遭人拖欠货款， 如何起诉索回

夫妻分居两年， 能否判决离婚

薛某和丈夫由于感情不和长期分

居， 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达成协

议离婚。 最近薛某再次向丈夫提出解

决离婚问题， 丈夫提出了离谱的财产

分割要求， 薛某感到自己无法接受，

于是想要通过诉讼离婚。

她查阅相关法律后得知， 夫妻分

居满两年是法院判决离婚的条件之

一， 而她和丈夫分居已满两年。

请问律师， 如果她诉请离婚， 且

夫妻分居满两年， 法院是否一定会判决

离婚？

———郭女士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复

如下：

根据 《民法典》 的规定， 夫妻因感

情不和分居满二年， 感情确已破裂， 调

解无效的， 应当准予离婚。 因此， 这种

情况下法院判决离婚的可能性较大。

父母出资购房， 是否共同财产

我表姐办理结婚登记后， 公公婆

婆将原有的一套小房子出售， 替他们

买新房出了 70%的首付， 后续贷款由

他们自己偿还。

请问律师， 这样的房产是否属于

夫妻共同财产？ ———刘小姐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这处房产的权属问题， 首选要看

登记的产权人有哪些， 以及出资时是

否订立了相关协议。

如果登记了你表姐和丈夫作为产

权人， 那么毫无疑问就属于夫妻共同

财产。

如果仅登记了你表姐夫作为产权

人， 并且没有相关出资协议明确出资

性质和房屋权属， 那么依据 《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 （一）》） 的规定：

“当事人结婚后， 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

出资的， 依照约定处理； 没有约定或者

约定不明确的， 按照 《民法典》 第一千

零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原则处

理。”

而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第

一款第四项则规定，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 为夫妻的

共同财产， 归夫妻共同所有， 但遗嘱或

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除

外。

据此， 这处房产也应属于夫妻共同

财产。

但如果出资时明确表示， 购房款是

赠与你表姐夫个人， 所购房屋为其个人

财产， 那么这处房产有可能被认定为不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物业房产

遭到公司解雇， 咨询离职补偿

我和一家劳务公司签订合同， 劳

务公司将我派到一家物业公司工作。

现劳务公司以用工单位不满意我的工

作表现为由 ， 提前与我解除劳动合

同， 我在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上签了

字。

解约后有人告诉我， 像这种由用

人单位提出的提前解约， 单位应当给

予经济补偿。

我去向劳务公司询问补偿的事，

他们说我已经签字离职了 ， 没有补

偿。

请问律师， 我究竟是不是应当有

离职补偿？ 如果应该有， 现在我已经

签字离职， 是否还能追索？

———刘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复
如下：

你被劳务公司派遣到实际用人单位

工作， 如果在单位工作没有违反规章制

度， 而劳务公司以单位不满意你的工作

表现为由， 提前与你解除劳动合同， 那

么这是完全没有法律依据的。

因此， 你虽在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

上签了字， 但仍有权利要求劳务公司承

担相应的责任， 即可依据实际工作年限

要求相应的经济补偿。

工作发生差错， 是否能够开除

我在一家公司工作已有 3 年， 上

个月公司领导借口我工作中发生了一

次差错， 据此把我开除了。

除了结清当月费用之外， 公司并

未给我任何补偿。

后来我咨询朋友， 他们说我的差

错还不到开除的程度。

请问律师， 公司究竟能否因为我

的工作发生差错开除我？ 我现在该如

何维权？

———许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复

如下：

单位要开除你， 只能依据 《劳动合

同法》 的相关规定， 比如 “劳动者严重

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用人单位可

以解除劳动关系”。

从你所述的情况看， 你的差错如果

并未达到 “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

度” 的程度， 那么公司就不能直接开除

你。 即便达到这样的程度， 也需要履行

相应的程序才能解除合同。

女儿已经送养， 能否继承遗产

张某有一子一女， 早年女儿被亲

戚收养， 并且办理了收养手续。

请问律师， 如果张某去世， 已经

送养的女儿能否继承他的遗产？

———陆女士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根据 《民法典》 的规定， 自收养

关系成立之日起， 养父母与养子女间

的权利义务关系， 适用本法关于父母

子女关系的规定； 养子女与养父母的近

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适用本法关于

子女与父母的近亲属关系的规定。

养子女与生父母以及其他近亲属间

的权利义务关系， 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

消除。

也就是说， 一旦办理了收养手续，

成立了收养法律关系， 那么养子女与生

父母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就消除了。

据此， 已经送养的女儿不能作为继

承人， 继承生父母的遗产。

交通事故

我叔叔的车最近在老

家发生交通事故， 事发后

报了保险。

但在后续维修时， 保

险公司列了维修项目清

单， 我认为还需要做四轮

定位项目， 但修车的地方

说除非我自己付费， 否则

他们只能按照保险公司列

的项目做。

请问律师， 修车厂的

说法是否合理？

———朱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

杨东律师回复如下：

在汽车修理合同中，

作为承揽方的修理商应当

按照作为定作人的车主要

求进行修理， 而非按照保

险公司的要求进行。 即修

理商应当向车主交付工作

成果， 而非向保险公司交

付。

修理商在修理过程中

配合进行保险理赔是附随

义务， 但修理的项目、 目

的、 要求， 主要应当根据被

告的要求完成， 即修理商在

修理过程中与车辆保险公司

进行沟通是履行修理合同附

随义务， 而非与保险公司产

生法律关系。

因此， 你可以和维修厂

及保险公司沟通维修项目，

如果维修厂认为需要进行四

轮定位， 但保险公司拒绝承

担费用， 你可以考虑先支付

这笔费用， 待维修完成后向

保险公司追讨。

发生交通事故， 维修应该听谁

债权债务

继父没有子女， 年老由谁赡养

我父亲早年因病去世， 那年我刚

好 18 岁。 去年母亲经人介绍认识了

吴某， 打算登记结婚。

吴某年纪较大， 几年前因夫妻感

情不和而离婚， 他本身没有子女。

我想咨询律师， 我母亲若与继父

登记结婚后， 将来我是不是必须来承

担赡养继父的义务？ ———钱先生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复

如下：

你的母亲是在你成年之后再婚的，

继父没有抚养教育你成年， 因此你对继

父没有法律上的赡养义务， 只有道义上

的责任。

你母亲作为妻子， 则有相应的扶养

义务。

八年合同到期， 咨询补偿数额

我在目前的公司工作已有 8 年，

中间曾多次续签劳动合同。 但最近公

司通知我， 这次合同到期后将不再和

我续签合同。

请问律师， 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应

该给我多少补偿？ ———贾女士

上海星图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回

复如下：

劳动合同期满， 用人单位终止劳动

合同的， 应当按照 《劳动合同法》 第九

十七条的规定支付补偿。 经济补偿金按

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 每满一年

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

你此前已工作八年， 公司到期不与

你续约须支付八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


